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2024-074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

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与会监事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小英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3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小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长江精工钢结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财务官。现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裁助理；会稽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张小英
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2024-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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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9

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方朝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执行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孙关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长，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方朝阳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沈月华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孙关富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聘任裘建华先生、李栋先生为公司联席总裁，聘任洪国松

先生、张泉谷先生、刘中华先生、车松岩先生、王爱民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聘任沈月华女士、齐三
六先生、张磊先生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刘中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聘任齐三六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成立了新一届

董事会，现将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选调整如下：
■ 战略及投资委员会
主任委员：方朝阳先生；
委员：李国强先生、裘建华先生、孙国君先生。
■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戴文涛先生；
委员：赵平先生、孙国君先生。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国强先生；
委员：孙关富先生、戴文涛先生。
■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赵平先生；
委员：方朝阳先生、李国强先生。
以上人员任期均为三年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方朝阳先生、孙关富先生、裘建华先生、孙国君先生、黄幼仙女士、陈国栋先生、李国强先生、赵平

先生、戴文涛先生简历详见2024年8月28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4-062号）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李栋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造

师。成都市劳动模范、全国优秀项目经理。曾就职于中建八局、中建科技集团等公司历任西南总经
理、董事兼执行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联席总裁，公司下属精工绿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李栋
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2）洪国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位，教授级高工。
曾任职于江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历任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湖北精
工钢结构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精工工业建筑系统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洪
国松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3）刘中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郑州大学硕士，教授级高工。中国钢结构协会
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建筑钢结构专家委员会专家。历任公司技术中心负责人、
执行总工程师，绿筑集成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总工程师，下属浙江精工钢结构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刘中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4）张泉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造
师。安徽省六安市第六届政协委员、安徽省钢结构协会副会长。曾就职于绍兴县建筑工程公司等公
司。历任华北分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公司安徽分公司总经理、下属长江紧固件
公司总经理。张泉谷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5）车松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硕士，工程师，上
海市金属结构协会副会长。曾于北京建工集团、华胤钢结构等公司任职。历任本公司之下属子公司
上海美建项目管理中心总监、东区事业部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现任本公司高级副总裁、下属
公司美建建筑总经理。车松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
况。

（6）王爱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华东理工大学硕士。曾就职于杭萧钢构股份有
限公司、亨特道格拉斯工业（中国）有限公司等公司。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王爱民先生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7）沈月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浙江大学硕士，高级经济师、注册会计师协会非
执业会员。曾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等单位任职。现任
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沈月华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情况。

（8）齐三六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安徽大学会计学学士，高级经济师。曾于天健
华证中洲会计师事务所等公司任职。历任浙江佳宝新纤维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精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内控审计部总监、总裁助理兼财务总监、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
监。齐三六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况。

（9）张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理工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职于埃森哲咨询
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张磊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情
况。

证券代码：600496 证券简称：精工钢构 公告编号：2024-071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黎安路999号大虹桥国际公司32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9
611,792,574
30.741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半数以上董事推荐，由公司董事裘建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方朝阳先生、孙关富先生、孙国君先生、张蕾女士、李国强

先生（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小英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情况；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情况。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3,494,918
比例（%）

97.0091

反对

票数

18,105,553
比例（%）

2.9594

弃权

票数

192,103
比例（%）

0.031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357,993
比例（%）

97.3137

反对

票数

16,303,178
比例（%）

2.6648

弃权

票数

131,403
比例（%）

0.0215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143,221
比例（%）

97.2785

反对

票数

16,404,053
比例（%）

2.6813

弃权

票数

245,300
比例（%）

0.0402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之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议案名称

方朝阳

孙关富

裘建华

孙国君

黄幼仙

陈国栋

得票数

592,396,507
592,286,148
592,212,207
592,221,293
592,256,567
592,623,17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6.8296
96.8115
96.7995
96.8009
96.8067
96.866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5、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之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李国强

赵平

戴文涛

得票数

592,261,096
592,294,809
592,652,73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6.8074
96.8130
96.871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6、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之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议案名称

张小英

俞荣华

得票数

592,220,592
592,695,14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6.8008
96.8784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5.01

5.02

5.03

6.01

6.02

议案名称

关于为所控制企业提供
融资担保的议案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4-2026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方朝阳

孙关富

裘建华

孙国君

黄幼仙

陈国栋

李国强

赵平

戴文涛

张小英

俞荣华

同意

票数

56,425,314
58,288,389
58,073,617
55,326,903
55,216,544
55,142,603
55,151,689
55,186,963
55,553,575
55,191,492
55,225,205
55,583,130
55,150,988
55,625,537

比例（%）

75.5126

78.0059

77.7185

74.0426

73.8950

73.7960

73.8082

73.8554

74.3460

73.8614

73.9065

74.3856

73.8072

74.4423

反对

票数

18,105,553
16,303,178
16,404,053

比例（%）

24.2302

21.8181

21.9531

弃权

票数

192,103

131,403

245,300

比例（%）

0.2572

0.1760

0.328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的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姚毅、吴焕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600496 编号：临2024-073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换届，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4年9月12日上午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郭静
女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郭静女士，1978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南大学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研究

生，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中国空间结构专业委员会委员。2010年9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下属子
公司精工国际钢结构有限公司技术中心总监，公司副总工，运营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精工国
际钢结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静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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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

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2日召开公司2024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监事的议
案》。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证券事务代表等议案，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此外，公司已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陈冬根先生、陈卫东先生、姚桂根先生、徐伟先生、朱巧明先生、吴天浩

先生；其中：陈冬根先生为董事长，徐伟先生、朱巧明先生、吴天浩先生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陈冬根先生、陈卫东先生、姚桂根先生担任，其中，陈冬根先生任战略委员会

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朱巧明先生、徐伟先生、陈冬根先生担任，其中，朱巧明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徐伟先生、朱巧明先生、吴天浩先生担任，其中，徐伟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吴天浩先生、朱巧明先生、陈卫东先生担任，其中，吴天浩先生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二、第五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邓雪慧女士、晋青剑先生、刘刚先生。其中：邓雪慧女士为监事会主席；

刘刚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聘任陈卫东先生担任总经理；公司聘任朱风涌先生、范建根先生、郑学君女士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公司聘任郑学君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公司聘任张文钧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
公司聘任梅根友先生担任内审负责人；公司聘任曹琦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

四、公司部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后，李培峰先生、余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姚桂根先生、钱建忠先生不再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郑学君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他们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对他们为企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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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6日(星期四) 下午 13:00 - 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9日(星期四)至09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kedacom.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8月28日发布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
年09月26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4年半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9月26日 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陈冬根先生
总经理：陈卫东先生
董事会秘书：张文钧先生
财务负责人：郑学君女士
独立董事：徐伟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09月 26日(星期四) 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09月19日(星期四)至09月25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kedacom.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文钧、曹琦
电 话：0512-68094995
邮箱：ir@kedacom.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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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以

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4年9月1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会议由邓雪慧女士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张文钧先生列
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邓雪慧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9月12日
附：简历
邓雪慧女士：1974年 10月出生，国家一级（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1997年至 2003年担任烟台

市第二建筑设计院电气设计工程师、总经办副主任/主任；2004年起历任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人力资源部经理、创新资源中心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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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4年8月26日以

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2024年9月1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
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6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6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冬根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与会董事充分协商，一致同意选举陈冬根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
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下列
人员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陈冬根先生、陈卫东先生、姚桂根先生担任，其中，陈冬根先生任战略委员会
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朱巧明先生、徐伟先生、陈冬根先生担任，其中，朱巧明先生任提名委员会主
任。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徐伟先生、朱巧明先生、吴天浩先生担任，其中，徐伟先生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吴天浩先生、朱巧明先生、陈卫东先生担任，其中，吴天浩先生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冬根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卫东先生（简历附

后）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4.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陈卫东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朱风涌先生、范建根先

生、郑学君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5.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总经理陈卫东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郑学君

女士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长陈冬根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张文钧先生（简历附

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7.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秘书张文钧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曹琦女士（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8.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梅根友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附：简历
陈冬根先生：中国国籍，1964年12月出生，工程师。1985年至1995年先后担任吴县农具厂技术

员、技术科长；1995年至2003年就职于吴县市通信铁塔厂；2000年起在科达通信先后担任董事、董事
长、执行董事职务；2004年起担任科达有限董事长。现任本公司董事长、科远软件董事长、上海科法
达董事长、上海泓鎏董事、科达系统集成执行董事、上海璨达董事、睿视科技执行董事、日晷科技执行
董事、北京优医达执行董事、银川优医达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陈卫东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 9月出生，高级工程师。1989年至 1995年任苏州有线电一厂工
程师、副总工程师；1995年至2004年先后任科达通信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2004年起任科达有限
董事、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科远软件董事兼总经理、上海泓鎏董事、科达系统集成总
经理、睿视科技总经理、睿威博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江苏本能董事、科达思创董事、上海领世执行董
事、总经理、江苏行声远董事、上海科达执行董事，哈尔滨科达视讯执行董事、哈尔滨睿视执行董事。

朱风涌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6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1997年至1999年任苏州有
线电一厂技术支持工程师，1999年至2004年担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区域
负责人、大区经理，2004年起担任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行业销售总监、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南宁科达执行董事。

范建根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1999年至2015年担任苏州科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硬件部副经理、硬件部经理；2015年至2021年担任公司
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硬件技术中心总监；2020年至2023年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供应链中心总经理、
创新中心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哈尔滨科达视讯总经理。

郑学君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 9月出生，中级会计师。2003年至 2005年担任苏州欣鸿源纺织
印染有限公司会计，2005年至2007年担任苏州顺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会计主管，2007年起历任苏
州科达财务副经理、财务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丰宁拓科董事、上海领世监事、上海
科达监事、南宁科达财务负责人、苏州海舟智能董事、苏州科达数字董事。

张文钧先生：中国国籍，1982年 1月出生，企业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05年 7月起历任苏州科
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总经理技术助理、战略管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本公
司董事会秘书、上海共视董事长、睿视科技监事、日晷科技监事、南宁科达监事、哈尔滨科达视频监
事、哈尔滨睿视监事、苏州海舟智能董事长。

曹琦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2002年起历任公司人力资源中心薪酬福利
主管、绩效考核主管、董办投资者关系经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办证券部经理、苏州可达
通监事。

梅根友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 7月出生，高级物流师。1992年至 1999年任苏州三先通信设备
有限公司业务经理；2000年至2020年历任苏州科达通信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苏州科达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总监，制造总监，供应链中心总经理。2021年至今任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总监。现
任本公司审计部总监，内审负责人。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4-074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09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高新区金山路131号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4
166,107,213
33.0225

注：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8人，代表股份总数157,177,78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1.25%。其中，参与现场表决的股东共计8名，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57,177,781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1.25%，计入上述表格数据。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陈冬根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候选董事朱巧明先生、吴天浩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候选监事邓雪慧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张文钧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议案名称

陈冬根先生

陈卫东先生

姚桂根先生

得票数

162,214,653
162,166,069
162,091,624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6565
97.6273
97.582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徐伟先生

朱巧明先生

吴天浩先生

得票数

162,177,731
162,140,496
162,159,39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6343
97.6119
97.623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议案名称

邓雪慧女士

晋青剑先生

得票数

162,263,880
162,135,54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7.6862
97.6089

是否当选

是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1
1.02
1.03
2.01
2.02
2.03
3.01
3.02

议案名称

陈冬根先生

陈卫东先生

姚桂根先生

徐伟先生

朱巧明先生

吴天浩先生

邓雪慧女士

晋青剑先生

同意

票数

9,073,060
9,024,476
8,950,031
9,036,138
8,998,903
9,017,805
9,122,287
8,993,953

比例（%）

69.9778
69.6031
69.0289
69.6930
69.4058
69.5516
70.3575
69.3677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无特别表决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同时上述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黄夕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信息披露2424 2024年9月13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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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4-070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核科创基金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中核科创基金及其执行合伙企业成都兴核的议案》，公司投资参股中核科创股权投资基金（四

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核科创基金”）的金额为9,850.00万元，持股比例为9.85%；投

资参股成都兴核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成都兴核”）的金额为107.10万元，持

股比例为 7.14%。详情见公司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投资中核科创基

金及其执行合伙企业成都兴核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35）。

中核科创基金的执行合伙企业成都兴核已于2024年7月完成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近日，中核

科创基金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由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中核

科创基金《营业执照》，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出资额

类型

成立日期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主要经营场所

主要经营范围

中核科创股权投资基金(四川)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1510100MAE0DX249R

壹拾亿元人民币

有限合伙企业

2024年9月12日

成都兴核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舒胜晖）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966号11栋1单元7层702号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4-069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1]661号）核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54,789,272股，发行价格为5.22元/股，募集资金总额1,329,999,999.84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299,632,755.9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1年12月10日汇入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大华

验字[2021]第000852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A股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

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开户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项目名称

盘锦浩业 360万吨/年重
油加氢EPC项目

宣东能源 50 万吨/年危
废煤焦油提质改造EPC

项目

重型承压装备生产和管
理智能化新模式建设项

目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
行贷款

甘肃银石 10 万吨/年氧
化锌暨一期 5000 吨/年
纳米氧化锌EPC项目

智能化超合金生产线建
设项目

开户主体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
份有限公司

兰州兰石超合金新材
料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分行

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新区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新区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七里河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兰州分行

账号

104080406600
8113301012400119847
61010180200006140
18530000000256388
612010100100752481
8210000410120100046948
8210000210120100080558
8113301013900150015

账户状态

正常使用

本次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已注销

正常使用

正常使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情况

鉴 于 公 司 在 中 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兰 州 分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户（账 号 ：

8113301012400119847），存放的募集资金已按规定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司对该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433.06元（结息），已转入公司普通账户用于日常

经营，该募集资金专户注销手续已办理完毕，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签署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亦相应终止。

四、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注销账户可

以免于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且无需监事会、保荐人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其使用情况应在最近一期定

期报告中披露。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000048 证券简称：京基智农 公告编号：2024-059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9,781,900股后的股份数量520,787,3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3.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97,899,193.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2、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股利金额为3.729940（每股现

金股利=现金股利总额/公司总股本*10），每股现金股利为0.3729940元。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729940元/股。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4年

9月11日召开的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

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8,069,100股（截至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后的股份数量522,500,1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8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98,550,057.00 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在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若公司总股本或已回购股份数量发生变动，

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自公司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回购专户持

有的股份数量增加至9,781,900股，因此本次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基数调整为520,787,350股，按照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分配总额调整为197,899,193.00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

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次实施的 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中已回购股份 9,
781,900股后的股份数量520,787,3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800000元（含税；

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

投资基金每10股派3.42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

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76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380000元；

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9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9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至2024年9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9月24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所持股权激励限售股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75
08*****656
08*****709

股东名称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京基时代实业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 9月 12日至登记日：2024年 9月 23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因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按公司总股本折算的每10股现金股利金额为3.729940（每股现金

股利=现金股利总额/公司总股本*10），每股现金股利为0.3729940元。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729940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100大厦A座71层

咨询联系人：肖慧

咨询电话：0755-25425020-6368
传真：0755-25420155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基智农时代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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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

10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2日）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核实。现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是为客户提供互联网营销服务。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

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同先生书面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苏同先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筹划涉及上市

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
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市场传闻或热点概念事项

等，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
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1日、2024年9月12日）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网址为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2日


